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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收到关于同意新疆喀木斯特矿区阿拉安道南煤矿 
开展项目前期工作的公告 

 

2014 年 7 月 10 日，公司收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转来的国能煤炭

【2014】322 号文件：《国家能源局关于同意新疆喀木斯特矿区阿拉安道南煤矿开

展项目前期工作的复函》，现将批复文件内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为推进新疆大型煤炭基地建设，调整煤炭产业结构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，

同意喀木斯特矿区阿拉安道南煤矿开展项目前期工作，建设规模 1200 万吨/年。 

项目前期工作由新疆富蕴广汇矿业有限公司负责。 

二、按照煤炭产业政策、矿区总体规划和煤矿建设规程规范等有关要求，根

据井田地质条件和资源储量等情况，对项目技术经济可行性进行论证，优化设计

方案，分析瓦斯、水害、矿压、煤尘、火灾等灾害情况，并研究相应防治措施。 

三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进一步落实项目建设条件，做好土地预审、环境保

护、水土保持等前期工作，并取得相关单位同意文件。 

四、严格执行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建设项目安全管理的通知》（发改能源

【2010】709 号）等文件关于煤矿项目开工标准的规定，认真履行项目核准、初

步设计和安全设施设计的审查批准工作。 

五、按照一个矿区原则上由一个主体开发的要求，引导和推进矿区煤矿企业

的联合与重组，促进煤炭资源合理、有序开发。 

公司将根据批复文件要求积极开展下一步工作，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二○一四年七月十一日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
